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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所務會議紀錄 

時    間：99 年 6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10：30 

地    點：客傳所討論室 

主    席：范瑞玲所長                                   會議記錄：馮秀娟 

出、列席：詳如簽到單  

壹、會議開始 

貳、主席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本所碩士班甄試招生是否改採群組方式（即考生可報名 2所以上），提請 

討論。 

  說明：檢附綜合業務組通知：「國立聯合大學碩士班甄試招生問卷調查表」（如

附件一），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採分組方式招生；群組系所為：本院經社所、資社所。 

 

 

第二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本所碩士生畢業門檻是否增設客語能力認證，提請討論。 

  說明： 

一、檢附本所提升學生英語基本能力實施要點，如附件二。 

    二、檢附本所研究生修業要點，如附件三。 

    三、為考量本所之教學特性與需求及院課程諮詢委員建議意見，本所是否需 

在英文畢業門檻之外，另外增設客語能力認證門檻以配合學生修習「客 

語口譯與傳播」課程，提請討論。 

  決議： 

一、同意本所在英文畢業門檻外，另外增設客語能力認證門檻，供本所碩士 

生語言檢定認定（兩項門檻二擇一即可）；本所碩士生除可參照本所學生

英語基本能力實施要點規定外，亦可參加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辦理客語能

力之認證考試，並取得中高級認證者，則可通過本所畢業門檻。 

    二、配合本所客語能力認證門檻之增設，本案並制訂本所「提升學生客語基

本能力實施要點」，如會議紀錄頁 3。 

 

第三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提請審議本所「招生委員會」正名為「招生試務工作小組」事宜。 

  說明： 

    一、本所於 98-2 第三次所務會議臨時會會議決議：本所「招生試務工作小組」 

更名為「招生委員會」。 

    二、依據「國立聯合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內容：「本校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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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協辦各項招生，應設系、所、學位學程招生試務工作小組，置

委員若干人，其組織由系、所自訂，但系主任、所長應為當然委員，並

兼召集人。若系主任、所長因故迴避招生工作，則由委員互推一人為召

集人。各系、所務會議應訂定其招生試務工作小組設置辦法，並提報校

招生委員會備查。」（相關規程如附件四） 

    三、配合上述說明，本所「招生委員會」正名為「招生試務工作小組」；且「招

生試務工作小組組織規則」擬修訂為「招生試務工作小組設置辦法」，並

一併修正相關條文，如下擬表： 

條文 修正前內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後內文 

第一條 國立聯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以下

簡稱本所）為協辦各項招生事

宜，依據「國立聯合大學招生

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規

定，設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

語言與傳播研究所招生試務工

作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國立聯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以下

簡稱本所）為協辦各項招生事

宜，依據「國立聯合大學招生

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規

定，設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

語言與傳播研究所招生試務工

作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三條 本小組置召集人，由委員中互

推一人擔任之，並擔任本校招

生委員會委員。 

第三條 本小組置召集人，由所長擔任

之，並擔任本校招生委員會委

員。若所長因故迴避招生工

作，則由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

人。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

後，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

後，送校招生委員會核備後實

施。 

  四、檢附本所「招生試務工作小組組織規則」如附件五，提請修訂。 

  決議：照案修正通過，修正後辦法如會議紀錄頁 4；並請送交校招生委員會核

備。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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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提升學生客語基本能力實施要點  

99.06.24 98-2第四次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第一條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提升本所學生客語基本

能力，以強化升學與就業之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所研究生畢業前須取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所辦客語能力認證之

中高級檢測通過。若已取得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或中高級考試閱卷

委員資格測試者，得於入學後檢附相關證明，則可免參加檢測。 

第三條  學習障礙學生得於入學後持公立醫院證明向本所提出申請，由本所

針對個別情況以適性評量方式施測之。  

第四條  轉學生入學後必須自行參加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檢測。  

第五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提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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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招生試務工作小組設置辦法 

97.10.15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次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97.11.19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核備 

99.06.24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4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聯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

為協辦各項招生事宜，依據「國立聯合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

條規定，設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招生試務工作小組」

（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本小組由本所全體專任教師組成，所長為當然委員。 

第三條  本小組置召集人，由所長擔任之，並擔任本校招生委員會委員。若所長

因故迴避招生工作，則由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 

第四條  本小組掌理之事項如下： 

一、擬定各招生管道之招生方式、報考資格、招生名額。 

二、擬定考（甄）試項目、佔分比例、評分及錄取原則。 

三、擬定考（甄）試委員之資格與人數。 

四、制定審查及口試評分單。 

五、命題、口試及評審委員之擇定與聘任。 

六、其他招生試務之辦理。 

第五條  參與試務人員之本人、配偶及三親等內之血親參加當年度考試者，應迴

避參與試務工作。擔任補習班工作、編輯升學參考書者，應主動迴避命

題或口試工作。 

第六條  碩士班招生考試之審查或口試須有考試委員三至五人；博士班則須有五

至七人；筆試各科之命題委員人數以二人(含)以上為原則，考試委員得

聘請所外人士擔任。 

第七條  本小組之各項名單不得對外公佈，委員不得就招生相關事宜自行對外發

言或接受訪問。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送校招生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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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石耀宇代理出席

馮秀娟

請假




